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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委員會訴願決定書 海法訴字第 112101002 號

訴願人 李ＯＯ

住：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700 巷 47 號 11 樓

訴願人因考績事件，不服本會海巡署 111 年 12 月 29 日署人考字第

1110035393 號函，提起訴願，本會決定如下：

主 文

訴願駁回。

事 實

一、訴願人原係原處分機關本會海巡署後勤組採購科中校專員，其 111

年度考績經初考、覆考、審核後，思想、品德、才能、學識及績

效各分項均為乙上，復經原處分機關 111 年第 10 次軍職人員獎

懲考績評議會決議訴願人 111 年度之考績為乙上，並以 111 年 12

月 29 日署人考字第 1110035393 號函通知訴願人。

二、訴願人於 111 年 12 月 30 日收受上開函文後，不服而於當日經原

處分機關轉送本會提起訴願，其訴願及補充理由意旨：

（一）訴願人於 111 年 11 月 4 日塗改原處分機關通電資訊組通報

上之日期，本質為行政瑕疵，並未造成刑法第 211 條足以生

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情形，再參考原處分機關其他重大違紀

懲處案，如海研班學員上酒店、偷竊記者錢包及遭新聞報導、

前 11 岸巡隊長酒醉妨礙公務遭媒體報導、金門岸巡隊艇組

士官長提領公務用油獲不起訴處分等案，對照本案核予訴願

人記大過一次、考績乙上及調職至南部分署之處分，有悖比

例原則。

（二）本案除記大過（行政罰）、調職與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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偵辦（刑罰）外，尚有考績、年終獎金及管制升遷等身分法

益之侵害，業與「一過不二罰」及「罪刑相當」原則相悖。

（三）原處分機關未依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人員獎懲參考

基準第 11 點規定，將平日疏於預防及考核監督之主官（管）

列入第 9 次軍職人員獎懲考績評議會會議討論，有未臻周延

之處。

（四）訴願人所製作之通電資訊組採購案簽文係莊德謀科長在採購

科 Line 群組竊取送政風室查辦，依毒樹果實理論，無證據證

明力。

（五）基於以下理由，記大過之處分應予撤銷，撤銷後即無「年度

內記大過一次處分者，考績不得列甲等以上」之情形，故考

績乙上之處分亦應撤銷：

1、原處分機關不依據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人員獎懲

參考基準，而係依據陸海空軍懲罰法與國軍軍風紀維護實

施規定記大過一次，適用法條錯誤。

2、原處分機關 111 年 12 月 6日署人考字第 1110032962 號令

所記載之懲處事由為「111 年 10 月至 11 月間辦理採購案

件時」，未經請購單位許可，私自塗改公文書並據以製作

簽陳，核有行政違失，易使人誤會此段期間內所經辦之全

部採購案件均有塗改情事，以掩飾記大過一次之處罰過重

情形。

3、前開懲處令既已記載懲處事由為「111 年 10 月至 11 月間

辦理採購案件時，未經請購單位許可，私自塗改公文書並

據以製作簽陳，核有行政違失」，不包括行為粗暴、言行

不檢與不服糾舉，但原處分機關卻於答辯書中擴大解釋，

認為訴願人尚符合國軍軍風紀實施規定第 29 點第 1 款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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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款規定：「違規(一)行為粗暴、言行不檢。(二)不服

糾舉。」此即無限上綱，任意誣指。

4、莊科長無證據證明其汽車係遭訴願人破壞，卻向政風室舉

發，顯已違反公務人員服務法第 7 條後段規定：「公務員

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。」

5、莊科長要求 3日內上陳採購案實屬強人所難。

6、通資組副組長已事後同意訴願人塗改通報日期，但莊科長

表示不能塗改後，訴願人即遵照科長指示，立即用手指將

浮貼之立可帶摳除。

7、警職之莊科長長期打壓軍職同仁，無視訴願人表現並不同

意每日 8～9 時補休假以消化積休假，終致訴願人情緒爆

發而失控。

8、原處分機關未考量訴願人之母親罹患巴金森症及小孩年幼

需要照顧，未經其同意就調任南部分署，情何以堪。況且

近年來有 3 案經媒體報導，有損海巡形象之情形(其中 2

案亦係記大過一次處分)，但均未異地調職，本案有違「信

賴保護原則」與「衡平原則」。

三、原處分機關答辯意旨：

（一）原處分機關對訴願人具有 111 年度考績評定之權限，且確已

依法踐行三級考評程序及召開評議會審議，另訴願人 111 年

度確有國軍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志願士兵考績作業規定第 8 點

第 6 款第 1 目及第 3 目所定考績不得評列甲等以上情事。

（二）考績乙上之處分並非懲罰處分，與「一罪不二罰」及「罪刑

相當」等法理原則、行為人過犯之主官（管）考核監督責任及

毒樹果實理論無涉。

理 由



4

一、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 4 條規定「考績項目分思想、品

德、才能、學識、績效、體格等 6 項。」第 5 條規定「各級考

績官對受考官各項之考評，應以平時考核為基礎，並參考年度

獎懲記載，予以綜合分析評定。」

國軍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志願士兵考績作業規定（以下簡稱考績

作業規定）第 8 點第 6 款第 1 目規定：「績等管制：…（六）年

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，其考績績等不得評列甲等以上：1.覆考分

項之思想、品德或績效，其中有一項評列乙上者。」

二、查訴願人因自 111 年 8 月起，經管採購案計 6 案會辦時程延宕，

其間經原處分機關多次提醒未改善，並於 111 年 11 月 4 日變造

他單位通報日期，言行失當，其後對工作指導抗不遵從等情，其

111 年度覆考分項之績效、品德與思想遂分別遭評核為乙上，此

有訴願人 111 年度考績表、考核評鑑表及 111 年第 10 次軍職人

員獎懲考績評議會會議紀錄影本附卷可稽，原處分機關於訴願答

辯書並載明適用考績作業規定第 8 點第 6 款第 1 目之規定，則依

該規定，其 111 年度考績績等即不得評列甲等以上；即使訴願人

被記一大過之行政處分遭撤銷，原處分機關僅因訴願人覆考分項

之思想、品德與績效均評核為乙上，而最終評列其 111 年度考績

為乙上，於法亦無不合，應予維持。

三、至訴願人訴稱因變造通電資訊組通報日期案，除記大過（行政

罰）、調職與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偵辦（刑罰）外，尚有考

績、年終獎金及管制升遷等身分法益之侵害，業與「一過不二罰」

及「罪刑相當」原則相悖一節，按考績之評定係機關長官基於監

督權限，對於所屬人員年度內各項表現予以綜合評價，則訴願人

有言行失當等情，原處分機關自得納入評定其 111 年度考績依據

之一。其餘所稱調職處分、移送刑事偵辦、考績、年終獎金、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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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升遷、未將訴願人之主官（管）考核監督不周責任列入考績評

議會討論及依毒樹果實理論不得將採購案簽文作為證據部分，均

與系爭考績處分無涉，且非本案所得審究。

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決定

如主文。
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吳美紅

委員 王一中

委員 賴恆盈

委員 紀振清

委員 劉嘉裕

委員 李亭萱

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31 日

主任委員 管 碧 玲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高雄高等行政

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


